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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汉代的墓祀制度

马　新

摘要：在汉代，人们对祖先的祭祀由宗庙移至坟墓之前，并修祠、立碑、植树，定期进行洒扫、祭拜等活动，使
墓祀成为祭祖的主要方式。这是一种既有别于前代又不同于后代的独具特色的祭祖形式，它一方面强化
了宗族意识，提高了宗法血缘关系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它又导致汉代的祭礼十分注重外在形式，使汉代社
会的厚葬之俗在古代中国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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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明萌生，祭祖便是“国之大事”。商周时期，列祖列宗高踞宗庙之上，充当着举国一体的宗法

体系的保护神，此时的祭祖权与统治权是合而为一的。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巨变，直至汉代，祭

祀虽然仍是国之大事，但其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祭祀内容看，以往统治者对祭祀权的垄

断已被打破，普通民众拥有了对本宗祖先或自己直系先人的祭祀权。与之相应，则是祭祀地点与祭祀

方式的变化。先秦时期，人们祭祀祖先的活动大都在宗庙进行，坟墓只是被视为埋葬死者的地点。汉

代人则将其移到陵墓之前，修祠、立碑、植树，定期进行洒扫、祭拜等活动，使墓祀成为自帝王到百姓都

进行的祭祖方式。

一、墓祀的出现

所谓墓祀，即在坟墓前进行的祭祀祖先的活动，它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一是墓前祭祀，即洒扫、祭

酹、植树、筑祠、立碑等活动；二是墓内祭祀，即墓内祭祀空间的开拓和祭奠。这是一种盛行于汉代的

的独具特色的祭祖形式。
目前，学术界对于墓祀风俗的起源与确立时间尚无定论，如有的认为它起源于商代①，有的认为

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②，有的认为开始于东汉明帝时期③，也有人认为坟墓祭祀启于秦始皇的陵寝之

制，其“持续和完善则是进入西汉以后才正式开始并逐渐推进和展开的”④，等等。他们多立足于考古

发现，重点围绕墓上封土及墓上设施的出现时间、墓上设施的功能等问题展开讨论，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迄今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其根本原因在于墓祀本身是一种非物质文化形式，由于年代久远和

文献记载的阙失，有关直接的资料已难以看到，而封土也好，墓上设施也好，都只是其可能的载体，两

者之间并非必然联系。比如，封土在商代即已出 现，墓 上 设 施 在 春 秋 时 代 的 一 些 诸 侯 陵 墓 上 也 告 产

生，但人们对其功能又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对墓祀的出现时间自然难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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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此，我们认为，应当从祭祖的历史沿革和从墓祀产生的种种因素中寻求其形成的确切时间。
祭祀产生之初即分为两大部分，正如王充《论衡·祭意》所言：“凡祭祀之义有二：一曰报功，二曰

修先。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圣王之务也。”①报功是以社稷为核心的祭祀系

统，修先是以祭祖为核心的祭祀系统。
祭祖之制，由来已久。新石器时期即有祭祀祖先的遗址，如红山文化的女神庙、良渚文化的祭坛

等。随着社会文明的推进，随着以天地、自然及祖先为中心的原始宗教与信仰体系的形成，至商周时

期，宗庙与社稷成为国家的象征，对祖先的祭祀与对社稷的祭祀同被视为国家的首要事务，其场所分

别被安排在宫殿的左、右侧。由于祖先祭祀的独有性，对于当时的政权而言，宗庙与祭祖具有更大的

意义，“毁其宗庙，迁其重器”②，亦即意味着国家的灭亡。因而，当时人们对祭祖之事格外重视，宗庙

建筑也随之日益发达起来。“先人之室”即为宗庙③。在这里，人们以祭祀祖灵为中心，定期实施着祭

祀祖先、维系宗法共同体的活动，诸如杀牲敬祖、祭奠礼仪、尸祭仪式等等，以期达到沟通祖灵、福佑子

孙以及“教民相爱，上下用情”④的目的。庙祭是商周时代祭祖之制的突出特征，而作为埋葬死者的墓

地，除了举行丧葬仪式外，人们的其他祭祀活动大都不在这里举行。死者被“葬之中野，不封不树”⑤，
一次性结束，不再有人光顾。这也是我们在这一时期的文字材料中基本看不到有关墓地祭祀记载的

原因所在。《晋书·礼志》所言“古不墓祭，皆设于庙”⑥，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庙祭之形成，当源自祭祖权的垄断，实际上是宗法统治体系的需要，藉此也实现着社会结构的分

级与分类两大功能。就分级而言，周礼规定，自天子至宗子分等立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宗子则立

家庙⑦，不可僭越；国人百姓及宗子的庶子只能到宗子之家的宗庙参加祭祖活动，自身并无祭祖之权。
《国语·楚语下》记载了当时的祭祖之仪：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
其采服，禋其酒醴，帅其子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祖先。⑧

此处所指“国”为诸侯之国，“家”为宗子之家。他们要率诸子姓共同祭祖。子姓即便身为卿大夫，也要

在宗子之家庙从祀。《礼记·曾子问》记道：
曾子问曰：“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

曰：‘孝子某，为介子某荐其常事。’”⑨

这里的“孝子”即宗子，“介子”即庶子。庶子的从祀地位已很明确。
就分类而言，周天子是天下之大宗，其下各地的诸侯分为异姓、同姓等等，他们的庙祭权限均在严

格的规范之下。如卫国是夏之后裔，春 秋 早 期，卫 成 公 要 祭 祀 夏 后 相，卫 大 夫 宁 武 子 上 谏 反 对，认 为

“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命祀”瑏瑠。这表明卫国的祭祖范

围被严格控制，“所谓‘间成王、周公之命祀’，意即干犯了成王和周公所命令的卫国祭祀祖先神灵的范

围”瑏瑡。
至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结构 的 变 化，原 有 的 宗 法 体 系 以 及 它 所 维 系 的 政 治 体 系 土 崩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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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商周以来的庙祭与祭祖的种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转折。这种转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祭祖权的转移。祭祖权与宗法、政治权力息息相关，当上下僭越、政治结构重新组合之

际，旧有的祭祖权必将变更。以三家分晋为例，成功夺取政权的韩、赵、魏三国之君，一定会否定原晋

君的祭祖之权，在新的政治结构中建立属于各自国度的祭祖之权；那些失败的卿族，更是丧失了自己

的祭祖之权。如范与中行氏逃亡入齐，其“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①。与之同时，随着宗法制的瓦解与

国野制的消除，民间社会也取得了祭祖之权。墨子对民间祭祀曾有一段长论：
先生者先死。若是，则先死者非父则母，非兄而姒也。今絜为酒醴栥盛，以敬慎祭祀，若

使鬼神请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饮食之也，岂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请亡，是乃费其所为酒醴
栥盛之财耳。自夫费之，非特注之污壑而弃之也，内者宗族，外者乡里，皆得如具饮食之。虽
使鬼神请亡，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②

由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民间的祭祖只是以家庭为单位，家自为之，这一点与秦之家有祠木是

一致的。相对于以往仅宗子有祭祖权而言，这是民间普通百姓对祭祀权的分割。
另一方面是祭祖地点的转移。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动与祭祖权的转移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新的政治势力上升的过程中，他们为对抗旧的统治力 量，便 要 寻 求 原 有 祖 灵 祭 祀 之 外 的 支 持 与 依

托，最为直接的对象就是自己的父祖，因为旧有的宗庙不可能由其改换门庭。这样，在父祖墓地的祭

祀自然成为首选。特别是那些异姓取代宗姓、异族取代周族者，更要向自己的祖先寻求庇佑。春秋时

代，“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③的观念深入人心，因而，他们更要在原宗庙之外的父祖坟墓进行祭祖。
近数十年来，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墓葬考古中，诸侯陵墓上最为典型的享堂建筑计有四处：战国田

齐大墓、辉县魏王室墓、邯郸赵王陵、平山中山王墓④。此四国可视为墓祀之开风气者。推敲一下他

们的历史不难发现，他们又都属于新的上升中的政治势力。田齐大墓的主人是田氏代齐的主角，魏、
赵王陵的主人是三家分晋的后人，中山国本是北狄小君，春秋时期尚只有鲜虞之名，战国中突然崛起，
“燕、韩、宋相与称王，中山与焉”⑤。旧有的宗庙之规已无法容纳其威权，大兴陵墓，建造享堂，拥有与

自己地位相称的祭祖之权，成为必然的选择。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随着宗法血缘关系的瓦解，庶民与宗子的依附关系亦告终结，不可能也没有

必要去宗子家庙祭祖，他们或者不具备建造家庙的条件，或者不敢僭越礼制去自建家庙，因而墓前祭

祀也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礼记·檀弓下》载：
子路去鲁，谓颜渊曰：“何以赠我？”曰：“吾闻之也，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

哭，展墓而入。”谓子路曰：“何以处我？”子路曰：“吾闻之也，过墓则式，过祀则下。”⑥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两点信息：其一，时人在远行和返回时，都要上墓祭拜，分别要哭祭、扫墓；其二，路

过他人坟墓时要扶轼而立，遇有墓前祭祀则要下车致意。这就表明，庶民百姓之家的墓祭活动已较为

普遍。因此，从上古到秦汉时代这一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墓祀应当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

二、汉代墓祀的风行

两汉时代，墓祀成为最重要的祭祖方式。如王充《论衡·四讳》所言：“古礼庙祭，今俗墓祀。……
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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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开国之后，便将祭祖的地点定在墓侧。自高祖以下诸帝，“各自居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

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①，陵墓祭祀越来越重要。至东汉时期，统治者又将原来

在朝廷和宗庙中举行的郡国“上计”礼和诸侯王的“酎祭”礼都移至陵寝中进行，统称为“上陵礼”。如

《后汉书·礼仪志上》记载：
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群

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八月
饮酎，上陵，礼亦如之。②

这样，汉代的陵寝制度中除 了 祭 祖 外 又 增 加 了 政 治 内 容，其 用 意 不 言 自 明。难 怪 蔡 邕 随 帝 上 陵

后，“忾然谓同坐曰：‘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其仪，察其本意。’”又对太傅胡广

感叹道：“国家礼有烦而不省者，昔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③随着上陵礼的需要，东汉陵园中

又增加了寝殿、石殿、虞殿等建筑④，而且规模不断扩大。
不独皇家祭祖的情况如此，民间社会也同样盛行墓祭。如《盐铁论·散不足》篇云：“古者不封不

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 居，庙 堂 之 位。及 其 后，则 封 之，庶 人 之 坟 半 仞，其 高 可 隐。今 富 者 积 土 成

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罳。”⑤《汉书·张良传》云：“及良死，并葬

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⑥《汉书·朱买臣传》载：“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

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⑦《汉书·张安世传》亦称安世死后，“谥曰敬侯。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
起冢祠堂”⑧。《汉书·朱邑传》载朱邑死后，宣帝赐邑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起冢立祠，岁时

祭祀”⑨。
由此看来，在西汉时期墓祀现象已较为风行，上自天子，下至臣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可上冢祭祖；

祠堂之设也比较普遍，而且是在冢墓之旁。
除墓前祭祀外，约在西汉后期开始，汉代人还流行墓内设奠祭祀，比较注重墓内的祭祀空间。在地下

的埋葬设施内部确立祭祀空间是汉代室墓的一大特点。无论是大型墓葬还是中小型墓葬，都是如此。它

同样是汉代墓祀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黄晓芬在《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中说：
在地下的埋葬设施内部确立祭祀空间是促使椁墓向室墓完全转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其

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祭祀空间和埋葬空间的分离和独立，一是玄室顶部的增高
和扩大。瑏瑠

　　汉代人往往将这种墓内的祭祀空间形象地称之为“食堂”，大概认为这是供死者入土后饮食宴乐

之地。如１９７５年在山东微山县两成山西麓发现的桓孨画像石墓的题记称：
永和四年四月……桓孨终亡。二弟文山、叔山悲哀，治此食堂，治此食堂，到六年正月廿

五日毕成。瑏瑡

日本学者永田英正编的《汉代石刻集成》也收录了几条有关食堂的题记。如《永元八年食堂题记》云：
永元七年九月辛卯朔，昌德□于□□君，为石食堂，八年二月十日戊□上成，□□□□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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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十万。……弟兄并立。
《永建五年食堂画像题记》云：

永建五年太岁在庚午二月廿三日……立 此 食堂，直万 …… 居□意 □学□阳何意被天

灾，蚤离父母，□□□□哭□□□□□。
《文叔阳食堂画像石题记》亦云：

建康元年八月乙丑朔十九日丁未，寿贵里文叔阳食堂。叔阳故曹史、行亭市掾、乡啬夫、

廷掾、功曹、府文学掾，有立子三人，女宁，男弟叔明，女弟思。叔明蚤失春秋。长子道士 司

立 成 □，直钱万七，故曹史市掾。①

从汉代中小型墓葬来看，他们往往在墓室前堂或棺前设一祭祀空间，或专立一台案，整齐地摆放

着一些祭品。祭祀品多以日常生活用品及模仿日常生活所需的器具、建筑设施的造型而制作的明器。
例如，洛阳市五女冢 Ｍ２６７为西汉末年单玄室型砖室墓，未遭盗掘，随葬品保存完好且几乎都是小型

明器。虽然单体玄室内未设独立的祭祀空间，但却在有限的埋葬空间内开辟一祭祀专区，即在木棺前

方置一特定的祭祀空间———按一定方式摆设陶案，案上盛放着陶耳杯、陶勺等。陶案一侧还并列排放

有陶壶、陶罐，器表上多漆书有“盐”、“肉酱”、“稻”、“麦万石”等。从随葬品器物的配置形式及这些铭

记油、盐、酱、稻、麦 等 储 藏 内 容 的 陶 制 明 器 来 看，很 可 能 是 为 室 内 展 开 供 献 祭 祀 活 动 而 储 备 的 食 品

类。② 又如，１９８８年济宁发掘的西汉郑敖墓中的一个大陶瓮，上面刻划了４５个字，其曰：
敖强饭，薄薄怒怒。强饭薄薄怒怒。
郑敖饭常满，此器十升。
强饭薄怒，必兴仲同食。
饭常满，作饭宗之。
饭必任。监器饭之。③

这是类似食堂题记的东西，大意是劝死者郑敖努力吃饭，家人能够满足供应，而且要伴着音乐吃。只

有吃好饭，才能保养身体，但要保管好你吃饭的器具。所以，这个陶瓮也是当时人们墓内祭祀所用之

物。陕西咸阳市马泉西汉墓也是随葬品保存完好的单玄室型砖室墓，在其棺的前方有一砖造小祭台，
祭台上面并排摆设两列供献用的青铜祭祀器具，还有一些陶制日常生活用品如瓮、罐、壶、甑及陶俑、
仓、灶、井等明器排列在单体砖室两侧或固定放一角落。这些随葬品显然不是任意放置的，而是按照

某种规定、依据一定形式来处理的，尤其是砖造小祭台周围摆设则再现了玄室内为墓主亡灵而设的供

献祭祀场景。④ 在河南洛阳烧沟１０２６号小砖墓内的前堂，设有一漆案，案上放置漆耳杯４个，案前后

也各自放一个漆耳杯。案的东、西两侧还分别放着兽骨和鸡骨等。⑤ 山东淄博金岭镇一号墓的随葬

品有一造型独特的陶制小祠堂⑥，也是墓内祭祀所用。
综上所述，无论是墓前祭祀还是墓内祭祀，都是汉代社会风行的墓祀内容，也是那一时代祭祖的

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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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代墓前设施的完备

墓祀之风行必然带来对墓地与墓前设施的重视。就汉代社会而言，墓上设施主要有封土（坟丘）、
墓碑、祠堂、墓阙、人物及动物雕像、树木等。

（１）坟丘

先秦时期的葬俗主要是“墓而不坟”①。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开始出现了一些坟冢，但只限于某些

地区的部分墓葬。真正打破“不封不树”现象并普遍实行墓上筑坟丘的是汉代。汉代人上自天子、达

官贵人，下至一般平民百姓，其墓上皆立坟丘，只是因其墓主或其遗族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同而呈

现出规模及形制的差别。如《汉律》曰：“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②北京大葆台西

汉广阳顷王与王后墓、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湖南长沙马王堆１号汉墓的封土高度与

《汉律》之“列侯坟高四丈”的规定大体接近。《汉书·朱云传》云：“（朱）云年七十余，终于家。……遗

言以身服敛，棺周于身，土周于椁，为丈五坟，葬平陵东郭外。”③其临死前遗言，要子孙“为丈五坟”，即

坟高度为一丈五尺。孔广森云：“自以废为庶人，从庶人之制也。”④这大概是一般庶民的坟高。当时

崇尚厚葬，所以君臣上下都竞相起造大坟，“积土成山”，远远超出汉律的规定。王符说，东汉时期“京

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造起大冢……崇侈上僭”⑤，以至于“富者奢僭，贫者殚财，
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达”⑥；“国资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技巧费于窀穸”⑦。

（２）墓碑

碑，先秦时期即有之。大致有三种：一是立于宫、庙门前用以识日影的石头。《仪礼·聘礼》：“陪

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⑧二是竖在宗庙大门

口内系牲口的石头。《礼记·祭义》：“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郑玄注：“丽犹系也。”⑨

三是用以引棺木入墓穴的设施，先用木柱，后改 用 石。《礼 记·檀 弓 下》：“公 室 视 丰 碑。”郑 玄 注：“丰

碑，斲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郭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繂绕。”孔颖达疏：“下棺以繂

绕者，繂即绋也。以绋之一头系棺缄，以一头绕鹿卢。”瑏瑠汉代之墓碑即源于此。刘熙《释名》曰：
碑，被也。此本王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

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瑏瑡

刘熙认为，汉碑用途有二：一是延续先秦的功能，继续用以引棺入墓。《后汉书·礼仪志下》载，天子葬

时，要“中黄门、虎贲各二十人执绋”瑏瑢。《后汉书·范式传》记范式与张劭友善，劭死，“会葬者千人，咸

为挥涕。式因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瑏瑣。此所执之绋就是牵引棺木之大绳。二是立于墓前，其上刻

文，记死者生平功德。正如蔡邕《郡掾吏张玄祠堂碑》所言：“乃于是立祠堂，假碑勒铭，式明令德，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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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后。”①
汉碑之实物至今仍有不少遗存，我们可以窥其大概面貌。汉碑碑额上大都有一圆孔，即穿；碑首

多作圭形或圆形，碑趺多为方形。汉碑朴实无华，一般没有饰纹，只是个别的在碑首部分简单地刻有

龙纹或四神图像，其中的四神图像多出现在不甚富裕的平民墓碑上。汉代碑文的书写方式与后代不

同。其字体一般是碑额用篆书，碑文用隶书。其碑阳往往刻有墓主的姓名、籍贯、死亡日期、族系以及

生平功绩；碑阴大多是门生故吏、撰书人及石匠的题名，有的刻录家族世系或刻建墓碑所资助的钱数，
等等。至唐代开始，才在碑阴作题记等文字。② 例如，现存于济宁市汉碑室的《北海相景君碑》，碑高

２２０厘米，宽７９厘米，厚１８厘米，东汉汉安二年（１４３年）立。碑额圭形，有穿，篆书额题；碑阳行文１７
行，行３３字，记述死者景君氏的生平功德；碑阴刻故吏姓名。③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天津武清县发现的

《鲜于璜碑》，全称为《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此碑立于延熹八年（１６５年），碑体上尖下方，呈圭形；碑
首有穿，其上刻有四神图像；碑趺为长方覆斗形；碑额为篆书，碑文为隶书。碑阳详细地介绍了鲜于璜

的生平简历以及死亡时间，碑阴记录了其族系人物，共１２人。④
汉代立碑者，多为达官贵人或豪族大姓，也有一般乡村百姓。如《隶释》卷九有《故民吴仲山碑》，

其碑文云：
熹平元年十二月上旬，吴公仲山，少立名迹，约身周刂己，节度无双，不贪仕进，隐匿世间，府县请

召，未曾窥城，守鲜贫苦，不豫辉荣。⑤
洪适对此评道：“所谓故民者，物故之民也。”⑥

墓碑往往由死者子孙或宗亲所立。如《隶释》卷六《汉议郎元宾碑》云：“于是族旧门人莫不伤瘁，
立铭以咏君德。”⑦卷十七《吉成侯州辅碑》亦云：“于是乡人姻族乃相与刊石树碑，昭宣令闻。”⑧它一方

面以物化的形式表达了死者子孙对墓主的哀思、追念与崇仰，但更重要的一面则是通过为先人树碑立

传，提高本族的声望和地位，进而达到维系和巩固宗族团结的作用。
（３）祠堂

祠堂是古人祭祀祖先、与祖灵交流并祈求祖灵祛灾赐福的场所。在墓前筑建祠堂，当始于西汉。
前引《盐铁论·散不足》篇所说“中者祠堂屏阁”⑨即说明修建祠堂已蔚然成风。西汉以来，尤其是在

东汉时期，王侯以下的地方豪族墓纷纷模仿帝王陵墓建造墓园及寝殿建筑，民间的很多中小型汉墓也

每每在墓前筑立祠堂。
汉代祠堂有多种名称。有称 “祠室”者，如《汉书·张禹传》言：“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室。”瑏瑠有

称“祠庙”者，如《后汉书·安城孝侯赐传》云：“（光武帝）为（赐）营冢堂，起祠庙。”瑏瑡１９６４年在北京石景

山区上官庄发现的第８号阙石铭文中也有“欲广祠庙，尚无时日”瑏瑢之句。有称“祠宇”者，如《太平御

览》卷二三引《蔡邕王乔录》言：“修祠宇，反几筵，馈饎进，甘香陈。”瑏瑣有称“庙祠”者，如洪适《隶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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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桐柏淮源庙碑》云：“奉见庙祠，崎岖逼狭。”①也有称“房祠”、“房祀”者，如《后汉书·桓帝纪》“坏郡

国诸房祀”李贤注曰：“房谓祠堂也。”②《栾巴传》：“悉毁坏房祀，剪理奸巫。”③东 汉 时 又 有 称 之 为“石

堂”者，如东汉《阳三老画像题记》：“延平元年十二月 甲 辰 朔 十 四 日，石 堂 毕 成……朝 半 祠 祭，随 时 进

［食］，□□（下残）。”④

汉代的祠堂有木、石两种结构。其中，帝王及贵族多用木质结构，普通百姓用石制结构，东汉中后

期尤多石制。⑤ 由于东汉时期中小型汉墓前的小祠堂多采用砖或石材构筑，祠堂内多残留有画像石

图案，有的还有石刻题记。⑥。
现存祠堂中的画像石图案以孝堂山石祠和武氏石祠最为典型。孝堂山石祠约为东汉章帝、和帝

时期（７６～１０５年）所建，祠堂坐北朝南，为石结构，是典型的单檐悬山顶双开间房屋式建筑。该祠面宽

４．１４米，进深２．５米，高２．６４米；祠内东、西、北三壁和隔梁石上刻３６组画像，内容多与墓主经历有

关，也有一些神话及历史题材的画面，形象俭朴而生动。与之相同的还有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江苏省

铜山县洪楼村发现的一座东汉晚期石祠堂，虽已倾圮成零散画像石，但构石大部分保存下来。
武氏石祠为东汉晚期武氏宗族墓地的地面石结构祠堂，共有三座，分别称之为“武梁祠”、“武氏前

石室”、“武氏左石室”。武梁祠为单开间悬山顶房屋式建筑，面宽２．４１米，进深１．４７米，通高约２．４
米。祠主武梁，曾任豫州从事，为普通官吏，后退职还乡，成为平民百姓，桓帝元嘉元年（１５１年）卒，终

年７４岁。祠内画像近百幅，主要内容为神话、历史故事以及表现祠主经历和生活的诸如车骑出行、家
居、庖厨等图像。前石室为后壁带有方形龛室的双开间单檐悬山顶房屋式建筑，其面宽３．３米，进深

２．２米，通高２．１３米以上；其后壁的龛室面宽１．６８米，进深０．７１米，高约０．７米。一般认为，祠主是

武梁弟武开明之子武荣，其官至执金吾丞，秩千石，略高于令、长。祠内东、西、南三壁及挑檐石、顶石

和三角隔梁石两侧刻满了画像，现存５３幅，内容大体与武梁祠相同。左石室祠主不明。结构与前石

室同。祠内画像约４０幅，题材及内容与前石祠基本相同。１９８１年，蒋英炬、吴文琪对武氏石祠的全部

画像石进行精密测算，已画出了武氏三座石祠的复原图。⑦

汉代祠堂内的题记有长有短，一般都有简单纹饰，其内容多记述祠主的姓名、籍贯、死亡原因及时

间、德行品操，以及祠堂的规模、面貌和修建本祠的亲属、工匠、所用钱数，当然也少不了对祠主的悼念

和缅怀的陈述。以 山 东 嘉 祥 县 宋 山 徐 安 国 祠 堂 记 为 例。许 安 国 祠 堂 题 记 系 东 汉 晚 期 画 像 石 刻，长

１．０７米，高０．６８米，浅浮雕八叶柿蒂纹，石上部及左右刻双鱼补白，下以两个人首蛇身羽人补白。石

上方刻有长篇题记，共１０行，４６２字，为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刻，现被收藏于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祠

主许安国，官为卒史掾属，秩百石，官小位卑。永寿三年卒，终年３４岁。题记记述祠主曾参加镇压泰

山公孙举起义，被病西归，亡于家中。其父母及三 个 弟 弟“以 其 余 财，造 立 此 堂”，“作 治 连 月，功 扶 无

亟，贾钱二万七千”，而且修得比较讲究。题记描述道：
采石县西南小山阳山。琢砺磨治，规矩施张，褰帷及月，各有文章，雕文刻画。交龙委

蛇，猛虎延视，玄猿登高，狮熊嗥戏，众禽群聚，万狩云布，台阁参差，大兴舆驾。上有云气与
仙人，下有孝友贤仁。尊者俨然，从者肃侍，煌煌濡濡，其色若儋。作治连月，功扶无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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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墓前的小祠堂虽名为祠堂，但又起不到大型陵墓上的祠堂的作用，它们被立

于墓前，仅仅是一种象征意义。前述孝堂山石祠已是这些小祠堂中的稍大者，其面积也不过１０平方

米左右；武梁祠与前石室也只有３　６平方米。还有更微型者，如山东省嘉祥县宋山１号石祠，形制矮

小，构造简单，其面宽只有１．８９米，进深０．８８米，通高约１．６４米。祠堂内部空间狭小，人无法入内活

动。实际上，即使是规模比宋山１号大得多的济南长清孝堂山祠堂，其进出口的高度也只有０．８６米，
根本就无法从容进出，更谈不上聚集宗亲一起进行祭祖活动了。可以说，这类祠堂主人的身份地位比

较低，大多为庶民百姓或低级官吏。对此类祠堂，信立祥先生指出：
实际上，这种石结构祠堂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祭祀建筑，祭祀时祭祀者并不进入祠堂，

祭祀典礼活动都在堂外进行。从……山东沂南画像石墓的祠堂图看，祭祀时供物都摆放在
祠堂外的庭院中。孝堂山祠堂中的祭台石，笔者认为不是摆放供品的地方，而是放置祠主的
神主之处。《从事武梁碑》所云“前设坛墠，后建祠堂”中的“坛墠”，就是位于祠堂前的祭祀用
祭坛。①

从以上中小型墓前的祠堂看，其前面既无墙壁又无门户，说明祠堂无人看守，人们可以自由出入。
如《许安国祠堂题记》记道：

唯诸观者，深加哀怜，寿如金石，子孙万年。牧马牛羊诸僮，皆良家子，来入堂宅，但观
耳，无得刻画，令人寿。无为贱祸，乱及子孙。明语贤仁四海士，唯省此书，无忽矣。②

山东省东阿县芗他君祠堂画像石题记中也有“观者诸君，愿勿贩（攀）伤”③之语。当然，那些豪族

大姓的墓地祠堂非但不允许人们任意出入，而且还在墓旁祠边修筑房屋，派专人守护。如《汉北海相

景君碑》碑阴云：“惟故臣吏，慎终追远，谅暗沈思，守卫坟园。”④王符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
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⑤其中的“庐舍”当指守墓人住所。

还有一些人家在修建祠堂时，往往在祠堂特定位置放一特殊物品，作为镇堂之用。如在西安汉长

安附近的东汉墓中曾出土有题铭的瓦当，上刻“守祠堂当”，意即守卫祠堂，实际效用同近世山东一带

的“泰山石敢当”。
墓前祠堂在汉代社会中十分流行，只要财力允许，大都竭力而为。有的甚至在吊唁时还赠送小祠

堂作为赙礼，如在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前室的东、南、西三壁的门楣上刻有一幅完整的祭祖图，上面画

有一家送小祠堂的情景⑥。有的则将祠堂作为随葬品置于墓内，如山东省淄博市金岭镇一号东汉墓

中出土有一件陶制祠堂明器⑦。
据信立祥先生统计，截至２０００年，考古发现的有纪年的中小型石祠堂共１７座。其中，１５座发现

于山东省境内，２座发现于安徽省宿县。最早有纪年的石祠堂为山东汶上县的陆公祠堂，时间为王莽

天凤三年（１６年）。其他分别是：东汉章帝建初八年（８３年）的山东肥城栾镇村祠堂画像石，和帝永元

八年（９６年）的山东鱼台县祠堂画像石，和帝永元十年（９８年）的山东滕州祠堂画像石，殇帝延平元年

（１０６年）的山东曲阜三老祠堂画像石，安帝永初七年（１１３年）的山东滕州戴氏祠堂画像石，顺帝永建

五年（１３０年）的山东微山县两城山祠堂画像石，顺帝永和二年（１３７年）祠堂画像石，永和四年（１３９年）
祠堂画像石，顺帝建康元年（１４４年）的山东鱼台县文叔阳祠堂画像石，桓帝元嘉元年（１５１年）的山东

嘉祥武梁祠堂、桓帝永兴二年（１５４年）的山东东阿县芗他君祠堂画像石、桓帝永寿三年（１５７年）的山

东嘉祥宋山许安国祠堂画像石、桓帝延熹元年（１５８年）的山东曲阜徐家村祠堂画像石，灵帝建宁元年

８２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蒋英炬：《汉代的小祠堂》，《考古》１９８３年第８期；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８１页。

宫衍兴编著：《济宁全汉碑》，第１３页。

罗福颐：《芗他君石祠堂题字解释》，《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２期。
［宋］洪适：《隶释》，第７３页。
［汉］王符撰，［清］汪继培笺：《潜夫论笺校正》，第１３７页。

参见南京博物馆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１９５６年印行。

参见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１６８年）的山东嘉祥武 荣 祠 堂、灵 帝 建 宁 四 年（１７１年）的 安 徽 宿 县 褚 兰 胡 元 壬 祠 堂、灵 帝 熹 平 三 年

（１７４年）的安徽宿县褚北乡祠堂。① 从上述祠堂的时间来看，多为东汉中后期所立，这与文献记载是

相符的。
（４）墓阙、石人、石兽、树木等

阙，古已有之，往往建在宫门与城门两侧，高台状，台上起楼观，中间有道路。在墓前起阙，盖始于

战国时期，至汉代流行开来，用以表示威仪及等第。汉代墓阙大致有仿木结构和土石结构两种，东汉

多为石料作成。墓阙多由基座、阙身、阙楼、屋顶四部分组成；石制者还雕刻各种画像，勒题额，或标官

职、姓名，或记营造年月②。现存的石阙不多，主要有山东嘉祥县的武氏阙，四川新都县的王稚子阙和

雅安的高颐阙③，等等。如武氏阙，基座作覆斗形，上为重檐四注顶，阙身浮雕各种人物、禽兽图像，西

阙北面刻有铭文：
建和元年，太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绥宗、景兴、开明，使石工

孟季、季弟卯造此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子，直四万。④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北京石景山区上官庄发现的一批东汉时期的墓表石柱和墓阙画像石中，也有

一些刻有铭文。如８号阙石上，刻有长达１４７字的铭文，记述了孝子秦怀对父母的悼念之情⑤。《汉郯

令景君阙铭》篇幅更长，现存即有２２７字，介绍了景君“三世传欧阳《尚书》，高第编牒至三千人，公卿皆

以为明经举首”⑥的崇耀以及在郯令任上的业绩，陈述了人们对他的缅怀和悼念之情。
墓前列置石人、石兽之俗始于西汉，现存最早的是霍去病墓前的“怪兽食羊”、“人与熊”及跃马、卧

马、卧牛、卧猪、伏虎等，但不够普及，形制也不够统一。其普遍流行并成为定制是在东汉时期。墓前

置马、羊，或 表 示 壮 观，或 象 征 财 富；置 狮、虎、辟 邪 等，是 为 镇 墓 辟 邪 之 用；置 石 人，则 有 守 卫 墓 域 之

意⑦。如山东嘉祥县武氏墓群前即有石狮一对，上引武氏阙铭文中也有“孙宗作师子，直四万”⑧记载。
《水经注·滍水》记汉安邑长尹俭之墓“阙东有碑，阙南有二狮子相对”⑨；《睢水》记太尉乔玄墓“庙前

东北有石驼，驼西北有二石马”。四川雅安高颐阙前即有辟邪一对和小石虎四个。山东邹城匡庄西汉

光禄勋匡衡墓附近有一石人，长方形脸，双目圆睁，两手叠放，似守卫墓域状。瑏瑠 《风俗通》卷九亦云：
“汝南汝阳彭氏墓路头立一石人，在石兽后。”瑏瑡

墓前墓阙、石人、石兽之类的设施，对于乡村中的一般百姓而言是无力设置的。从现存的文物资

料或文献记载看，山东嘉祥县武氏及安邑长尹俭、郯令景君之类是其中身份地位较低者，但在乡村社

会中也属于显族。另外，有些并非本家出资所建，如郯令景君阙便是“诸生服义者所立”瑏瑢。
在墓域植树的做法滥觞于春秋战国时期，风靡于汉朝，是随着坟丘墓的出现和普及而逐渐流行开

来的习俗。最初，它只是局部现象，或是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出现在坟丘之旁的。如《商君书·
境内》篇载：“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瑏瑣到战国时代渐渐打破了等级规定，
但尚不够普及。《吕氏春秋·安死》篇所说“世俗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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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①，也指的是少数贵族。至西汉中期即已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如《盐铁论·
散不足》篇云：“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②《汉书·五行志上》亦云：“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长

安城南有鼠衔黄蒿、柏叶，上民冢柏及榆树上为巢，桐柏犹多。”③《汉书·龚胜传》载：“胜因敕以棺敛

丧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④

至东汉时期，墓域种树更成为必不可少的墓前设施。如《潜夫论·浮侈篇》云：“今京师贵戚，郡县

豪家……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⑤《华阳国志·大同志》云：“蜀民冢墓多种松柏。”《汉北海

相景君碑》碑阴云：“惟故臣吏……守卫坟园。……陵成宇立，树列既就。”⑥古诗《孔雀东南飞》云：“两

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⑦

另外，许多画像石也有不少墓树的画面。如汉不其令董恢阙有一汉画像石，上刻一冢，冢旁有一

大树，有一马立于木下⑧。１９０７年，日本学者藏天信吉在山东长清孝堂山下发掘出一座小祠堂，其后

壁的下层刻有一幅祠堂祭祀图，图的右部有一棵枝条交互缠绕的大树，应该就是张衡《冢赋》中所说的

“灵木”。许多汉画像石（砖）还用树木和双阙表示墓地。如河南禹县发现的一块画像砖的图像，在双

阙中间有一株桃形大树；河南郑州发现的一块画像砖图 像，在 双 阙 的 外 侧 各 有 一 株 树 冠 为 桃 形 的 小

树；还有一块郑州出土的画像砖图像，其图像采用上远下近的等距离鸟瞰透视法表现了墓地的全貌。
近处即下部是表示墓地大门的双阙，其上部的双室建筑应是墓上祠堂，最上部即最远处是三株成一列

的大树。⑨

总之，汉代墓前设施之完备，在中国古代社会达到登峰造极。自魏晋始，民间社会之墓前设施渐

次式微，此后虽多有变动，均不曾有汉代之繁复。

四、汉代墓祀的基本程式

前已述及，汉人祭祖的主要方式是墓祭，因此，冢墓与冢前祠堂是最重要的祭祖场所，也被宗族中

人格外看重，往往将其视为本宗族的一种象征。如《东 观 汉 记·邓 晨 传》云：“邓 晨，南 阳 人。与 上 起

兵，新野吏乃烧晨先祖祠堂，污池室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入汤镬中！”瑏瑠
《后汉书·郑玄传》载郑玄诫子书，亦谆谆叮嘱子孙：“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瑏瑡这也可见宗族中人对

冢墓祠堂的感情。在墓前设施建造的同时，汉代社会的墓前祭祀活动十分盛行，且日益格式化、规范

化。“上冢”、“祠祭”、“上墓”、“上陵”之类的词语也不绝于史。如《汉书·张良传》云：“及良死，并葬黄

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瑏瑢《汉书·朱买臣传》云：“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

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瑏瑣但因史料所限，汉代墓祭的许多具体程序与内容，我们仍无法详知，
通过对一些零散材料的梳理分析，可以描绘出一些最基本的图像。

第一，汉代墓祀有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定期之墓祀，往往因岁时节日进行。如《汉书·朱邑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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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起 冢 立 祠，岁 时 祠 祭。”①《汉 书·萧 望 之 传》载，萧 望 之 自 杀 后，元 帝“每 岁 时 遣 使 者 祠 祭 望 之

冢”②。应劭《风俗通义·穷通》中也说：“（陈）蕃本召陵，父梁父令，别仕平舆，其祖河东太守，冢在召

陵，岁时往祠。”③说明其祭祀是按照岁时节日来进行的。依《四民月令》记载，宗族中正式的祭祖活动

一年要进行七次，分别在正月、二月、五月、六月、八月、十一月、十二月进行：
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前期三日，家长及执事，皆致斋焉。及祀日，

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
称觞举寿，欣欣如也。……

二月，祠太社之日，荐韭卵于祖祢。前期斋、馔、扫涤，如正祀焉。其夕又案冢薄馔祠具，
厥明于冢上荐之；其非冢祀良日，若有君命他急，筮择冢祀日。……

五月……夏至之日，荐麦鱼于祖祢，厥明祠冢。前期一日，馔具，斋，扫涤，如荐韭卵。
六月，初伏，荐麦瓜于祖祢。斋、馔、扫涤，如荐麦鱼。……
八月……祠太社之日，荐黍豚于祖祢。厥明祠冢，如荐麦鱼。
十一月，冬至之日，荐黍羔，先荐玄冥于井，以及祖祢。斋、馔、扫涤，如荐泰豚。……
十二月，腊日，荐稻雁。前期五日杀猪，三日杀羊。前除二日，斋、馔、扫涤，遂腊先祖、五

祀。……后三日，祀冢。④
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后世。

不定期的墓祀因特定事件之需而举行。例如，《四民月令》二月中有“其非冢祀良日，若有君命他

急，筮择冢祀日”之语。《许安国祠堂记》记道：“朝墓（暮）祭 祠，甘 珍 滋 味，兼 设 随 时，进 纳 省 定，若 生

时。”⑤这里是朝暮祠祭者。《汉书·叙传》云：“岁余，上征（班）伯。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⑥《汉

书·楼护传》亦云：“平阿侯举护方正，为谏大夫，使郡国。……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⑦皇帝也常常

作为一种礼遇班赐大臣“归家上冢”、“过家上冢”⑧。这些墓祀活动都是不固定进行的。
第二，在一些正式的墓前祭祖活动中，一般是全家或全族不分贵贱高下、男女老幼都要参加。如

上引《汉书·朱买臣传》中所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即是全家出动。《汉书·田延年传》载：
初，延年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到洛阳，适见报囚。……母毕正腊，谓延年：“……我

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东归，扫除墓地耳。”遂去。归郡，见昆弟宗人，复为
言之。⑨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祭扫是昆弟及宗人都要参加的。前引《四民月令》所记“正月之旦”，“家室尊

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先祖之前”，说明全族人不分尊卑老少都参加祭祖活动。这在一些汉画像上也

有反映。据清乾隆《济宁直隶州志》载，在汉不其令董恢阙上，其一阙有一画像，上面“刻一冢，冢上三

物植立，若木叶然。二男子拜于前，其后有一妇人，二稚子，又有六妇人鱼贯于后”。可以看出，这是一

族的祭祖图。前引山东长清孝堂山下发掘的一小祠堂内的祭祀图上，画有一祠堂建筑，为四合封闭式

院落，正房两侧为左右厢房，屋顶为两面坡式瓦顶，一只猿猴正在厢房屋脊上奔走嬉戏，向右开的大门

不设门扉。画面右部，有一棵枝条交互缠绕的大树，树的左侧，有一人面对祠堂大门，跪拜在地；面前

置有祭食一钵、长明灯一盏。树的右侧，有一男子正在喂马，表示祭祀者是骑马而来。这是一幅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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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到墓地来祭祀祖先的祠堂祭祀图。①

第三，祭祀仪式由家长、族长或专人负责。前引崔寔《四民月令》中的“前期三日，家长及执事，皆

致斋焉”、“各上椒酒于其家长”，其中的“家长”及“执事”即是负责祭祖仪式的人。
第四，祭祀时要陈设祭食，祭祀前要进行斋戒仪式。由于祠堂和墓地是祖先神灵所在，是“鬼神所

在，祭祀之处”，所以事先要“斋戒洁清”②，以示对祖先的尊敬。
从前引《四民月令》可以看出，祭祖前都要先“洁祀祖祢”，要“斋、馔、扫涤”，有的要“前期三日，家

长及执事，皆致斋焉”，有的要“前期斋、馔、扫涤，如正祀焉；其夕又案冢簿馔祠具”，有的要“前期五日

杀猪，三日杀羊。前除二日，斋、馔、扫涤”。具体做法正如《后汉书·列女传》中所言：“清静自守，无好

戏笑，洁斋酒食，以供祖 宗，是 谓 祭 祀 也。”③对 祖 灵 所 供 献 物 品 因 时 节 而 各 有 不 同。如 二 月 要“荐 韭

卵”，六月要“荐麦瓜”，八月要“荐黍豚”，十一月要“荐黍羔”，十二月要“荐稻雁”。山东嘉祥宋山出土

的《许安国祠堂题记》中也有“甘珍滋味兼设，随时进纳，省定若生时”④之语。
第五，汉代人还往往借祭祖活动集会族人、乡里父老等，或饮宴，或叙旧，以融洽族人关系。如《四

民月令》所记，正月祀日，不仅要祭祖，还要“谒贺君、师、故将、宗人父兄、父友、友亲、乡党耆老”⑤；十

一月，祭祖后还要“进酒尊长，及修刺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月”⑥；十二月，“（祭祀）事毕，乃请召宗族、
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以笃恩纪”。⑦

当然，在汉代社会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不会是普通百姓，而是那些豪族、大姓及宗长。如《汉书·叙

传》云：“伯（见征）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因召宗族，各以亲疏加恩施，散数百金。北州以为荣，
长老纪焉。”⑧《汉书·楼护传》记道：“（楼护）为谏大夫，使郡国。护假贷，多持币帛，过齐，上书求上先

人冢，因会宗族故人，多以亲属与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费。”⑨《后汉书·冯异传》云：“建武二年春，诏异

归家上冢，使太中大夫赍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会焉。”瑏瑠《三国志·全琮传》注引《江

表传》：“琮还，经过钱唐，修祭坟墓，麾幢节盖，曜于旧里，请会邑人平生知旧、宗族六亲，施散惠与。”瑏瑡

这样，祭祖便成为加强宗法血缘关系、增强宗族成员间联系、提高豪族大姓威望和势力的纽带和

工具。

五、结语

汉代墓祀之俗盛行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它与这一时代的厚葬之风互为表里。墓祀之盛既是厚葬

的重要体现，又是厚葬之风的重要动因；而厚葬之风既助长着墓祀的盛行，又延伸着墓祀的功能与价值。
关于厚葬之风，我们当另文再论，但墓祀与厚葬的去路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成于斯，败于斯。就墓祀而言，
它所引起的一系列墓前设施及祭仪葬式，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民众所能承受的能力。如《后汉书·崔骃附

崔寔传》载崔氏家族因竭力建坟茔、修碑祠而倾其所有，导致家业败落，贫困如洗。其传曰：
寔父卒，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贫困，以酤酿贩鬻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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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寔）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①

又如前引《许安国祠堂题记》所及祠主许安国，仅为掾属秩百石，官小位卑，其卒后，其父母及三个弟弟

“以其余财，造立此堂”，“作治连月，功扶无亟，贾钱二万七千”。以许安国的家境，耗资二万七千钱，历
经数月修造此祠，可能要倾其所有，甚至部分资金要举贷大家。即便是中家的经济条件，也往往要倾

囊而出。如《从事武梁碑》碑文记道：
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孙子侨，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

无斑黄，前设坛墠，后建祠堂，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技巧，逶迤有章。②

　　时人对修筑祠堂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所以，桓宽《盐铁论·散不足》就说一般黎民因此竞相慕

效，“而至于发屋卖业”。③ 对此，《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二年也下诏谴责和制止。诏曰：
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糜。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

终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④

这样，盛极一时的汉代墓祀也就走到了其反面。到曹魏时期，遂废除了陵寝制度，取消了墓祭和

上陵活动，民间的墓祀之俗也因此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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